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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义务段学生营养计划工作实际情况，2023年度继续推行学校食堂供餐模式，大宗食材实行“六统一”，即政府统一招标、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统一结算，现制定大宗食材采购实施方案。
一、采购范围及内容
全县义务段实施营养午餐项目的学校。采购内容为：大米、面条或面粉、食用油、鸡蛋、牛奶、水果、肉类等大宗食材。
二、采购期限：一年（2023年度）
三、采购方式
周至县营养专家领导小组参照《农村学生膳食营养指导手册》，根据各年龄阶段学生身体发育的营养需求制定午餐春夏秋冬四季食谱八套，食谱中对大宗食材的配量有明确的规定。营养午餐所需的大米、面粉或面条、食用油、鸡蛋、牛奶、水果、肉类大宗食材采取“统一招标、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统一结算”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中标单位通过专用车辆配送到实施学校，学校对大宗食材数量及质量进行核验，验收合格后，双方在配送单上签字，供餐企业配送人员方可离开。
四、采购资金预算
营养午餐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中央财政，分为两个标段进行采购。
一标段：西片学校，学生数18611人，标准以中标价为准，但不可超出评估单价（1—3年级每生每天4.2元、4—6年级每生每天4.25元、7—9年级每生每天4.36元），全学年按照200天计算。
二标段：东片学校，学生数19202人，标准以中标价为准，但不可超出评估单价（1—3年级每生每天4.2元、4—6年级每生每天4.25元、7—9年级每生每天4.36元），全学年按照200天计算。
五、支付方式
根据学生实际供应人数、在校天数等因素据实结算。
六、供应标准
大宗食材标准必须符合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相关政策标准要求，同时符合周至县义务段学校营养午餐食谱中规定的具体标准，不得随意更改标准，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1.总体配量：牛奶每周每生3盒，鸡蛋每周每生2个、不少于120克（1—3年级每周3次、不少于180克），水果每周每生2次；肉类平均每生每天50克、大米100——150克或者面条150——210克，食用油12——14克。
2.各年龄段摄入量。
小学1—3年级学生大宗食材摄入量
	食材名称
	用量/天(不少于)
	备注

	肉类
	50g/天
	猪、牛、羊肉、禽类

	食用油
	12g/天
	非转基因菜籽油

	大米
	100g/天
	不低于一级

	面条或面粉
	150g/天
	不低于一级，面条按照面粉的评估价格结算。

	鸡蛋
	180g/周
	定点养殖企业

	牛奶
	600ml/周
	学生奶

	水果
	2次/周
	时令水果，每个不少于150克


小学4—6年级学生大宗食材摄入量
	食材名称
	用量/天(不少于)
	备注

	肉类
	50g/天
	猪、牛、羊肉、禽类

	食用油
	14g/天
	非转基因菜籽油

	大米
	130g/天
	不低于一级

	面条或面粉
	180g/天
	不低于一级，面条按照面粉的评估价格结算。

	鸡蛋
	120g/周
	定点养殖企业

	牛奶
	600ml/周
	学生奶

	水果
	2次/周
	时令水果，每个不少于150克



初中7—9年级学生大宗食材摄入量
	食材名称
	用量/天(不少于)
	备  注

	肉类
	50g/天
	猪、牛、羊肉、禽类

	食用油
	14g/天
	非转基因菜籽油

	大米
	150g/天
	不低于一级

	面条或面粉
	210g/天
	不低于一级，面条按照面粉的评估价格结算。

	鸡蛋
	120g/周
	定点养殖企业

	牛奶
	600ml/周
	学生奶

	水果
	2次/周
	时令水果，每个不少于150克


七、采购要求
中标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大米、面粉、食用油等）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要求，严格按照营养午餐食谱标准配送食材，确保大宗食材数量准确、质量优良。
（一）质量要求
1.大米：独立包装，著名生产企业生产，每袋25KG，质量符合国家GB1354-2009一级品标准要求；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及SC标注，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执行标准、品牌规格和保质期。
2.面粉：特制一等或以上；每袋25KG，质量符合国家标GB1355-1986特制一等标准要求；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及SC标注，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品牌规格和保质期。
3.食用油：菜籽油，国标二级或以上；非转基因压榨；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及SC标注，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执行标准、品牌规格和保质期。
4.肉类：必须是新鲜猪、牛、羊、鸡、鸭肉。猪肉禁止供应种猪肉，肉类必须是国家定点肉联企业屠宰，必须提供动物检疫验讫章、动物防疫合格证。
5.鸡蛋：必须是国家定点养殖企业，须提供动物防疫合格证。
6.牛奶：必须是国家正规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须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等有限证件。
7.水果：必须是新鲜、无公害的，必须经过消毒清洗，种类包括苹果、梨、香蕉、乳瓜、普罗旺斯、橙子等。
（二）服务配送要求
1.中标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遵守《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为采购人指定的学校提供专业、规范、安全、高质量的服务。
2.中标企业需在配送中心内设立监管部门联合办公室，供相关部门现场指导及监督。
3.中标企业从学生开学开始进行供货配送。当日所需的肉类、牛奶、水果于当天10：00前送达学校，鸡蛋、大米、面粉、食用油每周配送一次，不得提前或拖后配送。
4.中标企业供应的商品、原材料必须确保进货渠道正规，并对质量负责。中标企业必须按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向学校提供每批次食品的检验等证明材料。
5.中标企业应按学校提供的学生人数供应，杜绝使用过期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
6.中标企业无故不按时供货，导致学校误餐的，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中标企业依法承担。如遇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延期送货或不能送货时，中标企业不承担责任。
7.中标企业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所配送的学校提供食品留样，并作好登记。实行食品安全责任制，若相关部门认定属中标企业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依照国家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8.中标企业给各实施学校供应的食材应附一份带量带价的详细清单，各校按照配送单接收食材，并存档。
9.中标企业从业人员须遵守《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持有效健康证上岗。
10.中标企业建立食品质量集中检测室，配备专职食品检验人员以及配置相关检验化验仪器设备。按照国家食品验收标准进行检验，保证所采购物品均无品质异常，同时接受市场监督管理及相关食品卫生安全部门全程监督。米面制品进行过氧化苯甲酰检测，粮油、肉禽蛋类进行抽样检测检验，配送中心库房负责人和食品检验师验收检验通过后方能使用，严禁不良产品流入学校食堂，确保食品安全。
（三）其他要求
国家营养改善计划政策于合同期内变化或取消等，依据国家调整后的政策执行。甲方不承担任何过错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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